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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生态损害赔偿制度逐步完善,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进展。然

而,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起步较晚,且在适用范围和赔偿标准方面仍处于初步阶段,

存在不明确的适用范围和赔偿标准。面对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困境,本文尝试通过将生态损害赔偿制度

与生态修复制度相结合,探索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修复的问题。本文以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为例,分析

了如何通过生态损害赔偿与生态修复制度保护海洋环境,并追究损害责任,进而实现生态修复。完善海洋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健全陆海统筹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的基础,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在海洋生

态环境治理中,明确生态损害赔偿与生态修复监管机制的关系尤为重要,因此需要加快完善相关制度。加

强监督部门职责,并增加监督的合法途径,能更有效推动修复工作。此外,应从责任主体的范围出发,广泛

考虑生态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方式,进一步完善责任承担方式,侧重修复生态环境,辅以适当惩罚。将生

态损害赔偿数额与修复费用挂钩,是将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与生态修复制度衔接的重要途径,也为海洋生

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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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With the increasing emphasi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the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and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practice. However,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China's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started late, and it is still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in terms of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nd there are unclear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compensation standards. In the face of the dilemma of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compensation and 

restoration by combining the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with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ystem. 

This paper takes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s an example, and analyzes how to protect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ystem, and pursu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amage, and then realiz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mproving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damage to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a soun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for land and sea integration, and it is also the key to solv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 so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levant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supervisory 

departments and increasing the legal ways of supervision can promote the restoration work more effectively. In 

addition, from the scope of the responsible subject, we should widely conside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mount 

of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way of responsibility, focusing 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pplemented by appropriate penalties. Linking the amount of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with restoration cost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onnect the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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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ystem, and it also provides new ideas for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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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国内研究现状。在国内研究现状方面,海洋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与行政执法是两种主要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方式,虽然

它们在救济程序和责任承担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功能、主体范

围和证据等方面存在共性。两者的衔接有助于优化海洋生态环

境损害救济机制,节约司法资源,并推动“损害者担责”原则的

实现。然而,目前在立法和实践中,二者的衔接存在诸多问题,

比如功能相似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行政命令型救济关系

不明、程序衔接不畅、民事与行政责任未整合等。国内对海洋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理论基础尚无统一解释,且这一请

求权不应视为民事公益诉讼,而是特殊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在

功能定位方面,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是构建相关制度

的重要环节,需要明确其理论基础,确保合理行使该权利,区分

国家重大损失与公共利益损害。国内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

需进一步完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行政执法的衔接机制,

并深入研究具体损害行为的评估与审查。此外,还需明确不同主

体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的作用。 

(2)国外研究现状。随着全球海洋环境问题的加剧,海洋生

态环境修复制度逐渐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该制度通过人为干

预,恢复受损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目标是

增强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能力,保护海洋生态安全并促进可持

续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污染源控制、生态恢复技术(如生物修

复、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海洋保护区建设和监测评估等。实

施案例包括泰国皮皮岛的生态保护区、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人工

鱼礁建设和澳大利亚大堡礁的恢复工程。然而,生态修复制度面

临资金短缺的问题,修复工程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当前资金来

源有限,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1 基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海洋生态环境生态修复 

1.1生态修复概念辨析 

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是指一种通过综合利用海洋工程、科技、

经济、立法等多元化手段来实施的环境整治行为,主要包括对于

海洋退化、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进行针对性的人为干

预,实施修复、恢复或重建等举措。在实践中,大多企业对其造

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都不了解其严重性,只是一味地躲避环保部

门的罚款,在企业的制度设计中也忽略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一

味地追求产量并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还有生态环境的修复

也是受到企业的环境理念的影响,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害赔偿与

修复比较复杂,表现尤为突出的是,许多企业对修复的概念理解

不清,导致对其进行的罚款也没有切实地用于生态修复项目之

中。对于生态修复制度的“修复”的含义需要进行准确的界定,

对其修复需要达到如何的程度才可以被视为修复完成,以及对

于修复所需费用应当包括哪些费用也应该进行严格规定,避免

一些企业对其生态修复需要承担的生态修复费用不清楚并对其

需要承担的责任不清楚,导致生态修复制度不能顺利进行。 

1.2恢复生态系统服务：从修复到功能重建 

海洋生态修复体系的核心内容,不仅是对已被破坏的生态

环境进行物质上的修补,而且还要对其进行功能恢复。海洋生态

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碳吸收、渔业资源供应等具有重要作用。

生态系统功能衰退后,其功能将大幅降低,进而对全球气候变化

调控、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例

如,作为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珊瑚礁的退化不但导致

了生物生境的丧失,而且也将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要使海洋生

态系统具有自我持续的能力,就必须以恢复其生态结构为前提,

对其进行各种功能的重构。该研究既关系到物种更新,也关系到

整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恢复。海洋生态恢复并不只是简单地

去除污染、恢复受损的生态系统,它还具有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

多种功能。我们要以生态服务为中心,不仅要追求“表层”的恢

复,还要保证“长期”和“自适应”。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地

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1.3多方协同合作：推动修复工作的长效机制 

海洋生态环境恢复是一项涉及到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和

社会公众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要从国家层面上制定相应

的法律、法规,以保证海洋生态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企

业也要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积极采用环保生产模式,降低对

环境的破坏。在此基础上,研究开发出行之有效的维修技术及评

价手段,以保证修缮工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全社会都

应提高自身的环境保护意识,积极投入到保护海洋的工作中去。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政府的主导与政策的引导,而企业、科研院

所和社会大众三方力量的有机结合,才能使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发挥更大的作用。专家们相信,生态恢复不只是一个部门的工作,

它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共同努力。这需要各方面的密切

配合、协同推进,建立起一种可持续、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1.4科学评估与动态监测：确保修复效果的可持续性 

开展海洋生态环境恢复工作,既要有科学的规划,又要有动

态的监测和评价机制。在整治过程中,对整治措施的选择与实施

进行科学评价,以保证各环节均有针对性。同时,对整治效果的

长期监控对于保证整治措施能否达到预期目的至关重要。在此

过程中,必须对生态系统进行动态监测,以评价其对生态系统的

修复作用,并对其修复中出现的问题作出相应的调整。对此,国

内外学者一致认为,对海洋生态恢复进行科学评价和动态监测

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但可以协助维修小组了解维修进展,而且可

以精确地反馈到整个生态环境的修复状况,防止在维修期间发

生无法预料的不利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可持

续的、可持续的海洋生态修复机制。所以,构建一个完善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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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控系统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以科学研究机构为

主导,以独立的监督与评价为手段,促进生态恢复的长远效应。只

有通过科学的、实时的评价与监测,才能保证生态恢复的实效,

并据此对治理方案进行修正,形成动态的、自适应的治理系统。 

1.5社会责任与公众参与：修复过程的共建共享 

海洋生态恢复工作不能只靠政府和企业,也要靠全社会的

力量。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与行为是促进生态恢复工作顺利

进行的重要因素。比如,公众对海上废弃物的清理,对污染源的

举报,对生态修复工程的监管,都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此

基础上,探讨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很多企业因为忽略了环保

而导致了生态破坏,所以他们在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也应该主

动地投入到治理工程中去,并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社会

企业、民间团体的积极参与,也为恢复重建工作提供了充足的财

力和物力支撑。通过企业、公众、政府和社会团体等多方协作,

建立起一种多元化的公众参与机制,促进海洋生态恢复,达到

“共建共享”的目的。 

2 总结 

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制度之一,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生态环境遭到的破坏从而进行惩罚违法行

为。将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与生态修复制度相结合是有利于生态

环境保护,但是对于其衔接问题在实践中有很多困难,首先就是

在理论上,不能将生态损害赔偿与生态修复的概念相混淆,现在

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责任主体范围较小,责任承担方式过于

片面,只是一味地追加赔偿进行惩罚,这样的惩罚方式不能达到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没有办法对生态环境进行合理保护,反而

会导致责任方逃避责任。本文主要是从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实

践问题以及生态修复制度的内容缺陷两方面展开,提出如何解

决海洋生态环境受到污染的实践路径。首先可以增加海洋生态

修复主体从多个主体相互协调达成合作,从而实现多个生态修

复项目彼此监督,同时需要监管部门对其生态修复项目进行监

管从而实现生态修复进程最大化,其次可以适当扩大海洋生态

修复范围,重视海洋生态环境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自我调

节能力,从而将海洋生态环境生态修复作为生态治理的重要目

标。最后可以将生态损害赔偿额与生态修复方式相联系,虽然生

态损害赔偿数额是通过诉讼达成目的,但是在衡量生态损害赔

偿数额的认定上,可以适当考虑其严重程度进行修复的费用进

行认定,使其生态损害赔偿数额不仅仅是达到惩罚的目的,可以

更好地从生态修复的角度上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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